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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无锡商业大厦大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无锡商

业大厦大东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东方”、“公司”）2016 年度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对大东方转让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核查意见如下： 

一、交易概述 

公司拟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汽车后市场综合服务 O2O 平台建设项目”、“补充

流动资金项目”实施主体无锡商业大厦集团东方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汽

车”）51%股权转让给控股股东江苏无锡商业大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厦集

团”）。 

上述转让事项完成后，公司拟将截至 2021 年 5 月 21 日尚未投入“汽车后市场

综合服务 O2O 平台建设项目”的后续募集资金共计 6,083.22 万元（含银行存款利息

收入扣除手续费后的净额，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上述项目账户实际余额为准）用

于东方汽车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也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转让部分募集资金实施主体的原因 

基于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产业发展不及预期等原因，汽车销售及服务行业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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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竞争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公司拟将持有的无锡商业大厦集团东方汽车有限公司的

51%股权转让给控股股东大厦集团。2021 年 6 月 1 日，公司与大厦集团签署了附生

效条件的《无锡商业大厦大东方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协议》。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将不再控制东方汽车，东方汽车亦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由于东方汽车是“汽车后市场综合服务 O2O 平台建设项目”、“补充流动资金项

目”实施主体，基于上述拟进行的股权转让交易，公司同时转让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汽车后市场综合服务 O2O 平台建设项目”、“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东方汽车尚未

使用的募集资金用于东方汽车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展情况和实现效益情况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326 号”文《关于核准无锡商业大厦大东方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2016 年 8 月，本公司向 2 家特定投资者非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45,454,544 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 9.02

元，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 409,999,986.88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 9,450,000 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400,549,986.88 元。前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江苏公证天业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苏公 W[2016]B136 号《验资报告》审验确认。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

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

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于 2016 年 8 月 23

日披露的《大东方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2016 年 9 月 19 日披

露的《大东方关于向控股子公司“三凤桥肉庄”增资的公告》、《大东方关于向控股

子公司“东方汽车”增资的公告》，2016 年 9 月 20 日披露的《大东方关于签订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二）募集资金项目投资情况 

根据公司披露的《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公司拟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110,024.98 万元，使用计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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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募资项目 募集资金计划投入（万元） 

1 三凤桥食品 O2O 综合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22,143.00 

2 汽车后市场综合服务 O2O 平台建设项目 57,881.98 

3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30,000.00 

合计 110,024.98 

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40,055.00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含利息）通过增资上

述募集资金项目实施主体的方式投入，募集资金投入及累计使用金额情况如下： 

序号 募资项目 实施主体 
实募资金注资

投入（万元） 

累计使用金

额（万元） 

1 
三凤桥食品 O2O 综合服务

平台建设项目 

无锡市三凤桥肉庄有限

责任公司 
5,055.00 340.76 

2 
汽车后市场综合服务 O2O

平台建设项目 

无锡商业大厦集团东方

汽车有限公司 
10,000.00 4,005.91 

3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无锡商业大厦集团东方

汽车有限公司 
25,000.00 25,007.14 

合计 40,055.00 29,353.81 

（三）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计划、实际投资情况和实现效益情况 

1、汽车后市场综合服务 O2O 平台建设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汽车后市场综合服务 O2O 平台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为东

方汽车，项目计划投资 57,881.98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10,000.00 万元，其余

部分自筹解决。截至 2020 年 5 月 21 日，已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4,005.91 万元，尚未

使用的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6,083.22 万元（含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的净

额）。由于该项目尚在建设期，实现的经济效益无法测算。 

2、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的实施主体为东方汽车，项目计划投

资 30,000.0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25,000.00 万元，其余部分自筹解决。截至

2020 年 5 月 21 日，已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25,007.14 万元，该项目已经实施完毕，项

目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无法单独测算实现的经济效益。 

 

四、本次交易的具体情况 

本次交易为公司向控股股东大厦集团出售全资子公司东方汽车和控股子公司无

锡市新纪元汽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纪元汽车”）各 51%的股权，交易

对方以现金支付交易对价。根据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4 

 

本次交易拟出售东方汽车及新纪元汽车各 51%股权对应的评估值为 109,561.86万元，

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最终交易价格确定为 109,500.00 万元。 

具体交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商业大厦大东方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五、相应项目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相关事宜 

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本着谨慎使用募集资金及股东利益最大化

的原则，并根据公司的发展规划及实际经营需要，公司拟将截至 2021 年 5 月 21 日

尚未投入“汽车后市场综合服务 O2O 平台建设项目”的后续募集资金共计 6,083.22

万元（含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的净额，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上述项目

账户实际余额为准）用于东方汽车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六、本次转让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中，“汽车后市场综合服务 O2O 平台建设项目”、“补充

流动资金项目”实施主体东方汽车的评估值已包含上市公司以增资方式投入到东方

汽车的募集资金，因此转让上述募投项目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权益的情形。 

本次转让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

公司从实际情况出发，对公司资产结构和业务结构作出的优化调整，有利于提高公

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促进公司业务持续稳定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七、本次事项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及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 

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四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转让募投项目“汽车后市场综合服务 O2O 平台建设项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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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流动资金项目”并将剩余募投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本次转让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

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转让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

同意的意见，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

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公司章程》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转让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无锡商业大厦大东方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之签

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 饰蛐
+±~  女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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